矿产普查与勘探专业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的，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良好，具备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献身科学的敬业精神、良好的合作风格和严谨的科学作风的高级专门人才。 

1．硕士学位：系统掌握金属和非金属矿产，以及相关的岩石学和同位素地球化学的理论知识和基本实验技能，特别是了解铀矿地质及核废物处置领域的研究动态，基本上能独立开展与本学科有关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并能将之应用于生产实践。学位论文应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或应用前景。

2．博士学位：博士学位获得者应系统掌握金属和非金属矿产，以及相关岩石学和同位素地球化学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具有宽广和坚实的专业基础，了解铀矿地质及核废物处置学科的发展历史、现状和最新研究动态，能独立地、创造性地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学位论文应在科学发现、科学理论或科技应用方面具有明显创新的重要成果。

二、招生对象

1．硕士研究生：应届本科毕业生、大学本科学历的在职人员、达到与大学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历的人员均可报考。

2．硕-博连读生：已入学的硕士研究生在入学后的两年内完成学位课程学习，于第四学期进行中期考核，优秀者经校研究生院审核批准后可直接转为博士生。

3．博士研究生：应届硕士毕业生、已获硕士学位的在职人员和已获学士学位并有高级技术职称者均可报考。

三、研究方向

《矿产普查与勘探》专业的前身是《放射性地质》专业，始建于1958年，于1963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后更名为《核能与同位素地质》专业。1983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点。1998年根据教育部新的专业设置目录,归并为《矿产普查与勘探》专业。
本专业现有教授2人，副教授3人，讲师1人。主要研究方向有：（1）核能地质学与成矿理论；（2）同位素地质学；（3）古海洋环境同位素地球化学；（4）流体包裹体地球化学； 
近期开展的科研课题：（1）973项目：华夏地块中生代陆壳再造与巨量金属成矿；（2）核工业科研项目：（a）华南燕山期构造-岩浆事件与铀成矿关系研究；（b）华南印支期花岗岩与铀成矿关系研究；（c）江西橄榄玄粗岩系列火山岩及其与铀成矿关系研究（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a）华南印支期花岗岩成因与板内造山作用；（b）新元古代深部海洋氧化还原状态演化——扬子地块南缘地层氧化还原敏感元素和Mo同位素研究；（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华南寒武纪大爆发时期环境和生命过程的综合研究
四、学习年限

硕士研究生三年，硕-博连读五年，博士研究生三年。

五、课程设置

（一）硕士阶段

A类：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            （2学分）

自然辩证法                        （2学分）

第一外语                          （4学分）

B类：

大陆岩石圈动力学                  （3学分）

高等地球化学                      （3学分）

C类：
核能地质学             


  （3学分）

同位素地质学                      （3学分）
D类：

岩石学与岩石成因                  （4学分）

成岩成矿与板块构造                （2学分）

岩石地球化学                      （3学分）

成岩成矿矿物学




  （2学分）
蚀变岩石与流体包裹体


  （3学分）
地球物理学





  （3学分）
层序地层学                        （2学分）
（二）博士阶段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

英语

铀成矿作用研究                    （2学分）
现代成矿理论




  （2学分）
岩石学进展





  （2学分）
现代同位素地球化学      
      （2学分）
六、培养方式

1．硕士生入学后三个月内进行师生双向互选，确定导师，制定培养计划，导师负责全部培养工作。

2．已转为博士生的硕-博连读生，由导师负责成立指导小组，制定培养计划，由博士生导师和指导小组负责全部培养工作。

3．直接录取的博士生，应在招生录取时明确导师，由导师负责成立指导小组，制定培养计划，由博士生导师和指导小组负责全部培养工作。

4．公共课（外语和政治）以讲授为主，辅以自学。基础课和专业课采取讲课、自习、课堂讨论、习题、实验等多种方式，视课程而异。要求研究生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并阅读有关的专业文献。

七、考核方式

1．公共课及基础课以笔试考核为主，由有关教研室负责考核工作。

2．专业课除笔试外，也可要求写专题综述报告。以了解研究生对专业知识的掌握情况和综合分析问题能力。

3．中期考核：在入学后的第三学期末进行中期考核，由学科组教师和导师组成中期考核小组对研究生的学位课程、论文进展情况以及掌握国内外最新研究动态等方面进行考核，小组本着公正、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研究生作出评价，评定成绩。对考核不合格或完成学业确有困难者，劝其退学或作肄业处理。

八、学位论文

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选定研究课题。选题力求和国家级、省部级项目和各类横向课题等具有重要理论、技术或经济价值的研究项目接轨。论文题目确定后由院组织有关专家审议研究生的开题报告。

论文题目确定后，应拟定学位论文工作计划，包括各阶段的主要学习内容。学位论文计划由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拟定，经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批准后送校研究生院备案。博士生在完成论文过程中，应定期作阶段性报告。

九、答辩和学位授予

硕士学位论文应在答辩前至少请二位同行专家评阅论文。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以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为主共三人组成，其中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至少有二人，导师不参加答辩委员会。

博士学位论文的评阅，应聘请五名与论文有关学科的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评阅论文，其中博士生导师至少三人、校外专家至少二人。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由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五人组成，导师不参加答辩委员会，其中博士生导师至少有三人，外单位的专家至少有二人（尽可能有一人来自科研单位）。 

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可根据论文的具体情况，作出“通过”和“经过修改后通过”的决议。对于“经过修改后通过”的学位论文，修改时间分为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修改后的论文，经答辩委员会指定的审阅人签字后，交送院（系）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评审。

申请硕士、博士学位者发表论文要求与本学院矿物岩石矿床、地球化学等专业一致（参见有关通知）。如在答辩时尚未达到发表论文要求者，可在二年内补充发表后申请学位。学位论文通过答辩后，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根据答辩委员会的意见及院系学位分会的意见，并按照有关规定作出是否授予学位的决定。

十、质量监测
严格考试制度，特别是学位课程的考试，考试合格，方可参加论文答辩。全面实行中期考核，由教研室聘请三位教授、副教授组成考核小组对研究生按学校有关要求和培养计划进行全面考核，并按有关规定作出硕-博连读或继续攻读或劝退的决定。全面推行学校学位授予量化指标，建立研究生个人教学档案，毕业后对他们就学术水平，科研能力，独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用单位反馈意见进行不定期追踪调查，以全面评价培养质量。

